
規劃指引編號 3 3 A  

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 

延期對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提出的  

申述、意見、進一步申述及申請作出決定  

[ 重 要 提 示 ：  

這份指引 只供一 般參 考用。  

任 何 人 如 對 這 份 指 引 有 疑 問 ， 應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( 香 港 北 角 渣 華

道 3 3 3 號北角政府 合署 1 5 樓 – 電話號 碼： 2 2 3 1  4 8 1 0 或 2 2 3 1  4 8 3 5 )

或規劃 署的規 劃資料 查詢處 ( 熱 線： 2 2 3 1  5 0 0 0 ) ( 北角政府合 署 1 7 樓 及

沙田上禾 輋路 1 號沙 田政府合 署 1 4 樓 ) 查 詢。  

城市規劃 委員會 可修 訂這份指 引，無 須事 先通知。 ]  

 

1 .  目的  

 這份指引訂明，城市規劃委員會 (城規會 )對關乎下列項

目的延期決定要求作出考慮時所採用的一般程序及處理

方法：  

( a )  對草圖作出的申述 (申述 )及對該等申述提出的任何

意見；  

( b )  對城規會為順應申述而建議的修訂作出的進一步申

述 (進一步申述 )；  

( c )  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 (條例 )第 1 2 A 條提出的修訂

圖則申請 (第 1 2 A 條申請 )及對有關申請提出的任何

意見；  

( d )  根據條例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許可申請 (第 1 6 條申

請 )及對有關申請提出的任何意見；  

( e )  根 據 條 例 第 1 6 A 條 提 出 的 修 訂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( 第

1 6 A 條申請 )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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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根 據 條 例 第 1 7 條 提 出 對 城 規 會 就 第 1 6 條 或 第

1 6 A 條申請所作的決定進行覆核的申請 (第 1 7 條覆

核 )。  

2 .  處理延期要求的一般原則  

2 . 1  在收到按照條例提交的申述、意見、進一步申述、

申請及覆核 (以下統稱為「提交項目」 )時，城規會

秘書會把城規會舉行會議以考慮提交項目的日期通

知申述人／進一步申述人／提意見人／申請人。在

某些情況下及／或在申述人、進一步申述人、提意

見人、申請人或規劃署要求下，城規會可延遲對提

交項目作出決定，並另訂有關會議日期。  

2 . 2  任何延期要求應以書面向城規會秘書提出。提出要

求的先決條件是必須提出合理理由以作支持，而且

不可建議把日期無限期押後。在考慮延期要求時，

城規會會顧及所有有關的因素及其他所涉各方的權

利或利益是否會受影響，並可能指明其認為適當的

最 長 延 期 期 限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城 規 會 同 意 延 期 要 求

後，會給予申請人或有關方面兩個月，以擬備進一

步資料提交城規會 (如有需要的話 )。由接獲進一步

資料起計的兩個月 (就第 1 6 條申請而言 )或三個月

(就第 1 2 A 條申請及第 1 7 條覆核而言 )內，有關個

案將會提交城規會。城規會秘書有酌情權，可自行

編定會議日期，並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早在法定

時限屆滿前考慮申請，以加快處理申請。考慮有關

提交項目的日期重新編定後，即須遵守。  

3. 延期對申請及覆核作出決定的要求  

延期的理由  

3 . 1  城規會會根據每個延期要求本身的情況作出考慮。

城規會可主動或在考慮該等要求後，基於下列理由

決定延期對有關申請作出決定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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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須諮詢其他有關政府部門  

 須就與有關個案有直接關聯的主要技術事項進

一步諮詢有關的政府部門。  

( b )  提供重要的補充資料  

 尚 未 取 得 對 考 慮 提 交 項 目 而 言 甚 為 重 要 的 資

料，而該等資料須由有關各方或政府部門提供

( 例 如 ： 為 處 理 某 些 技 術 事 項 而 進 行 的 評 估 ，

如交通影響評估、環境影響評估及排水影響評

估 ， 以 及 為 回 應 公 眾 意 見 而 對 申 請 作 出 的 改

良 )。  

( c )  等待政府的重要規劃研究或基礎設施計劃的建

議  

 快將完成的一項政府的重要規劃研究或即將就

一項大型基礎設施計劃宣布的決定，可能會對

有關地點有重大的規劃影響，因而會影響城規

會的決定。  

3 . 2  與規劃無關的理由 (例如須評估／重新評估發展計劃

的 財 政 或 經 濟 可 行 性 ， 或 要 等 待 「 經 濟 氣 候 」 改

善 )，通常不會獲接納。  

3 . 3  除上文所述，在其他情況下亦可延期對有關的提交

項目作出決定。這些情況包括：  

( a )  如用作補充第 1 2 A 條申請、第 1 6 條申請或第

1 7 條覆核的進一步資料獲城規會接受，考慮申

請的會議日期或須重新編定，以便給予時間進

一步處理資料。城規會秘書會把相應的安排告

知有關各方。「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—就

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提出的修訂圖則申請、規劃

許可申請及覆核申請提交進一步資料」訂明一

般的處理方法；  

( b )  就考慮第 1 6 條申請或第 1 7 條覆核而言，倘若

尚有就有關地點所劃定的地帶表示反對的申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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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，而申述的

內容又與該申請／覆核有關，城規會便會延期

作出決定；及  

( c )  任何城規會認為適合的其他合理理由。  

3 . 4  一 般 而 言 ， 申 請 人 首 次 提 出 的 延 期 要 求 會 獲 得 批

准，讓申請人可準備進一步資料處理尚未解決的事

項。第二次延期要求將不被接納，如：  

( a )  申 請 人 未 能 證 明 已 採 取 合 理 行 動 ( 例 如 提 交 進

一步資料 )處理尚未解決的事項；  

( b )  申請地點涉及多宗近乎相同用途及類似建議的

申請，或涉及在同一地點／處所作相同用途的

撤回申請；或  

( c )  任 何 城 規 會 認 為 與 申 請 相 關 及 適 用 的 其 他 因

素，例如所收到公眾意見的性質、尚未解決的

事項是否涉及根本性的問題須城規會作出考慮

或可於稍後階段才處理，以及是否會影響有關

部門採取執行管制行動等。  

3 . 5  為免延遲處理申請／覆核，第二次延期應為最後一

次延期。除非情況非常特殊並有充分理據支持，否

則城規會不會從優考慮進一步延期的申請。  

4 .  處理延期要求的程序  

4 . 1  在城規會同意延期要求後，通常會給予申請人兩個

月，以擬備進一步資料提交城規會。由接獲進一步

資料起計的兩個月 (就第 1 6 條申請而言 )或三個月

(就第 1 2 A 條申請及第 1 7 條覆核而言 )內，有關個

案將會提交城規會。建議申請人盡快一次過提交涉

及各項評估 (如有需要的話 )的進一步資料。城規會

秘書有酌情權，可自行編定會議日期，並在切實可

行的情況下盡早在法定時限屆滿前考慮申請，以加

快處理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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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2  就具備合理理由 (即上文第 3 . 1 段所列者 )的要求而

言，若城規會秘書是在關乎該申請的會議議程及有

關文件發出 (通常是在編定的會議日期的一星期前發

出 )之前收到要求，規劃署會擬備一份簡單的文件，

就該要求徵求城規會的同意。若要求是在議程發出

後才收到，規劃署會在按編定日期舉行的會議上報

告該要求。若屬第 1 2 A 條申請及第 1 7 條覆核，申

請人及／或其代表無須出席有關會議。對於這兩類

個案，若城規會同意延期，申請人會獲通知提交進

一步資料的兩個月期限及重新編定的會議日期。倘

若要求不獲城規會答允，就第 1 6 條申請而言，城

規 會 可 在 按 編 定 日 期 舉 行 的 會 議 上 對 申 請 作 出 決

定，而就第 1 2 A 條申請或第 1 7 條覆核而言，則可

押後至下次會議才考慮申請。申請人會按情況獲告

知城規會就申請所作的決定或獲邀請出席重新編定

日期的會議。  

4 . 3  至 於 規 劃 署 不 支 持 的 要 求 ( 例 如 並 無 合 理 理 由 的 要

求 )，則不論是在議程發出之前或之後收到，亦會連

同與該申請有關的文件一併提交城規會考慮。就第

1 2 A 條申請及第 1 7 條覆核而言，申請人及／或其

代表須出席會議，向城規會解釋建議延期的理由。

若城規會認為沒有足夠理由給予延期，便可對申請

／覆核作出決定。若申請人及／或其代表沒有出席

按編定日期舉行的會議，城規會可在他們缺席的情

況下進行會議。  

第 1 6 A 條申請  

4 . 4 依據條例第 2 ( 5 ) ( b )條，城規會已把考慮第 1 6 A 條

申請的權力轉授予規劃署署長。任何延期對該等申

請作出決定的要求應在規劃署署長就有關申請作出

決定前盡快提交城規會秘書。規劃署署長會按照本

指引，就有關要求作出決定。  

5 .  延期對申述、意見及進一步申述作出決定的要求  

5 . 1  根據條例，城規會須在法定時限，即草圖展示期屆

滿後的九個月 (或加上由行政長官批給最多六個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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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期 )內把草圖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。若延

期考慮申述、意見及進一步申述，對於把圖則提交

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及對於聆訊所涉的其他各方

或會造成影響。因此，除非理由非常充分並取得其

他所涉各方的同意，否則延期要求不會獲得受理。

倘屬絕對無法不予延期的情況，城規會在考慮所有

有關因素及每個個案的情況後，最多只會批准押後

會議四星期 (由原先的聆訊日期起計 )。  

5 . 2  為確保草圖可在法定時限內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

會議，任何延期要求應盡快向城規會秘書提出，而

且最遲必須於編定的會議日期的兩星期前提交。在

收到延期要求後，規劃署會把一份就有關要求徵詢

城規會意見的簡單文件送交城規會傳閱，並會把城

規會就該要求所作的決定告知有關各方。若要求不

獲城規會接納，申述／進一步申述的聆訊會按原定

時間進行。  

5 . 3  在兩星期的最後限期過去後才收到的要求，會連同

與申述／進一步申述有關的文件，一併在按編定日

期舉行的會議上提交城規會考慮。有關各方及／或

其 代 表 須 出 席 會 議 ， 向 城 規 會 解 釋 建 議 延 期 的 理

由。若城規會認為沒有足夠理由給予延期，便會按

原定時間進行申述／進一步申述的聆訊。若有關各

方及／或其代表沒有出席會議，城規會可在其缺席

的情況下進行會議。  

6 .  就延期要求發出通知  

 法例規定城規會為考慮有關提交項目而進行的會議，除

就提交項目進行商議的部分外，須向公眾人士開放。為

方便公眾查察個案的進展，城規會會在其網頁公布所收

到的延期要求。  

 

城市規劃委員會  

二零二一年八月  


